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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师范学院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学校信息化建设相关问题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水平，加强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结合学校

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

导小组”）议事原则：依法依规、科学论证、实事求是、民

主集中。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领导小组是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相关工

作的议事机构，组长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共同担任。

第四条 成员由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

根据会议内容，可要求其他相关单位参加，参加单位均

有表决权。

第五条 领导小组下设两个办公室：网络信息发布和舆

情监控办公室、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技术保障办公室，主任由

分别由党委宣传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人兼任。

第三章 议事范围

第六条 审议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规划。



第七条 审定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和运行管理重

要规章制度。

第八条 审定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年度工作计划。

第九条 审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项目及学校预算内

资金安排。

第十条 研究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

第十一条 研究软件正版化工作。

第四章 议事规则

第十二条 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会议议题

由各单位提出。议题内容要求清晰简明、论证充分，一般在

会前三个工作日将议题材料送各成员单位审阅。

参会成员单位不满三分之二，则会议不予召开或择期组

织召开。

第十三条 领导小组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召集。

第十四条 领导小组会议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大事

项表决可采用投票方式或举手表决方式进行。会议议程一般

为：

（一）议题汇报。

（二）议题讨论。

（三）议题决策。领导小组进行决策时，如遇参会人员

意见无法统一，可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由参会人员全体



表决，赞成者超过到会人员半数为通过。若意见分歧较大时，

应暂缓表决，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充分沟通后提交下一次会

议审议，必要时可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后，再提交会议审议。

（四）会后形成会议纪要，由会议召集人签发。

第十五条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不得缺席会议，

因特殊情况主要负责人不能参加会议，经请示会议召集人同

意后，可以授权单位其他负责人员参加会议。

第十六条 领导小组成员应提前熟悉所议事项的有关情

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本着对学校发展负责的态度，

积极参与议事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议事规则由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


	沧州师范学院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

